
收费性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收退费规定

学费 普通中专（含）中师学费：每生每学年2300元。

省物价局、财政厅、教
委冀价行费字〔1999〕
第12号

住宿费 中职住宿费：每生每学期300元。

省物价局、财政厅、教
委冀价行费字〔1999〕
第12号

业务办理地点：邯郸市职教中心财务室（幼教实训楼五楼9507房间）
缴费渠道：小条缴费
收费流程：学生缴费信息模板导入河北省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一天化平台非税收入管理模块，生成二维码后，学生或家长进行扫码支付。

      2.公示清单之外项目收费，家长可以拒缴，并可拨打咨询投诉电话：0310-3270209   0310-3270119 ；
      3.建档立卡学生免交学费、住宿费、书费；
      4.农村户口学生免交学费；
      5.符合国家减免政策的城市户口学生免交学费；

邯郸市职教中心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

事业性收费

1.学费、住宿费按学期或学年收取，不得跨学期或学年收取
。
2.学生缴纳学费、住宿费后，因故退(转)学或死亡，学校应
根据学生在校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学生在
校时间，是指学校规定的报到(或开学)之日到学生提交转学
、退学申请或死亡之日的期间。在校时间不足1个月的按1个
月计算，每学期按5个月计算(按学年收费的，每学年按10个
月计算）。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学籍管理规定休学的学生
不予退费,复学后按所在班级学生的学费、住宿费标准实行
多退少补。

备注：1.公示清单内项目不得超标准收费；










